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助学贷款申请工作流程

借款人填写申请审批表一式四份（行政楼 116 领取，

用黑色签字笔填写，不得涂改）

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学生证复印件、历年成绩单（老

生）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（新生）、借款人工商灵通卡正

反面复印件（必须是贷款人在杭州市办理，复印件上需

本人手写姓名及卡号）

备注：1、新生申请时间一般在当年入学初至 10 月底申请完毕，老生一般在学年
第二学期（4月份）申请下一学年的助学贷款；

2、申请地点行政楼 116 办公室，电话：28861886 或 28865645；
3、以上申请资料或相关证件复印件必须用 A4 纸；
4、具体申请要求及明细在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工在线下载；
5、以下情况不得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：学习不认真，品德差，就读期间成绩

有不合格；有刑事犯罪或学校严重警告以上处分记录；有不良信用记录。

借款人贫困证明：县（区）或乡(镇、街道)民政部门关于其家

庭经济困难的证明，要求盖有民政部门含有“民政”字样的公

章（打印模板后手写）

家长意见书（打印模板后家长本人填写，最后一

行由贷款人填写）、借款人家庭户口簿证明

（户主信息，常住人口登记卡）

借款人品行说明书：贷款人自行打印填写个人信息

部分，其他部分由学工部统一填写

借款人申请书、诚信试卷原件（首次贷款）、面谈记

录、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授权书

以上所有资料由学工部审核、汇总统一上交经办银

行，经银行审核完毕统一签订助学贷款合同，由银行

统一放款到学院财务抵扣学费


